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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ing party. The author accepts no responsibility or lia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arising 
from the use of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presentation.



抵销

• 碳抵销（carbon offset）：在实施总控制的碳交易体系中，允许控排企业使用特定减排项目产生的减
排量进行履约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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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市场抵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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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市场抵销机制

中国碳市场抵销机制

• 在全国碳市场和试点碳市场中，允许控排企业购买一定比例的CCER进行履约

实行抵销机制的原因

• 扩大碳市场参与主体

• 以市场化补偿手段，促进林业、清洁能源等环境友好型产业发展

• 降低控排企业的履约成本

5

配额 CCER
1:1

1%~10%



试点碳市场中的抵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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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 使用比例 指标类型 地域限制 时间、类型限制

北京 不超过当年核
发配额的5%

CCER、节能项目
碳减排量、林业碳
汇项目碳减排量

京外CCER不得超过企业
当年核发配额量的2.5%，
优先使用来自与本市签署
合作协议地区的CCER

CCER、节能项目减排量于2013年1月1日后实
际产生
碳汇项目于2005年2月16日后开始实施
HFCS、PFCS、N2O、SF6气体及水电项目除外

天津 不超过年度排
放量的10% CCER 优先使用京津冀地区产生

的减排量
2013年1月1日后实际产生的减排量
水电项目除外

上海
不超过配额量
的1% CCER 无 2013年1月1日后实际产生的减排量

重庆 不超过审定排
放量的8% CCER 无

2010年12月31日后投入运行（碳汇项目不受此
限）
水电项目除外



试点碳市场中的抵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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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 使用比例 指标类型 地域限制 时间、类型限制

湖北

不超过年度初始配额
的 10%CCER（未备
案减排量按不高于项
目有效计入期（2013
年1月1日-2015年5月
31日）减排量60%的
比例用于抵销）

CCER

（1）湖北省内项目
（ 2）合作省市项目（备案
CCER，年度用于抵销量不高于
5万吨）

非大、中型水电类项目

广东 不超过年度排放量的
10%

CCER、省级碳
普惠核证减排量
（PHCER）

70%以上的CCER来自广东省内
项目

CO2、CH4占50%
水电、煤、油和天然气（不含煤层气）
等化石能源的发电、供热和余能（含余
热余压、余气）利用项目除外
pre—CDM项目除外

深圳 不超过年度排放量的
10% CCER 无

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项目类型中的风力

发电、太阳能发电、垃圾焚烧发电、农
村户用沼气和生物质发电项目



试点碳市场中的抵销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全国CCER累计成交2.68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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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试点均
接受CCER
作为抵销信
用

可抵销的比
例均不超过
10%

抵销信用来
源，鼓励农
林项目

部分试点对
项目时间及
减排类型有
要求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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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基本原则

• 坚持市场导向

• 遵循公平、公正、公开、诚信
和自愿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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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和交易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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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组织 自然人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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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利于降碳增汇，能够避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或者实现温室气体的清除

• 具备真实性、唯一性、额外性

• 属于生态环境部发布的项目方法学支持领域

• 于2012年11月8日之后开工建设

• 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

项目条件 2023年CCER方法学更
新

• 再造林

• 红树林修复

• 海上风电

• 太阳能热发电

属于法律法规、国家政策规定有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项目，或者纳入国家
和地方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项目，不得申请登记。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机构设置与管理

• 生态环境部组织建立统一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注册登记机构、注册登记系统、交易机构和
交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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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登记机构

• 负责注册登记系统的运行和管理，受理项目和减排量的登记、注销申请

交易机构

• 负责交易系统的运行和管理，提供集中统一交易与结算服务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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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存在“旧”的存量CCER以及将签发的“新”CCER，两类CCER交易采用区别化方式

Source: 2024中国碳市场年报



配额清缴

燃煤机组必须严格遵守CO2排放限值要求，履行自身的碳减排责任和义务

• 实施减排措施

• 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购买CO2排放配额

鼓励燃气机组按CO2排放限值要求进行生产，暂不强制要求企业对其所拥有
的燃气机组履行碳减排责任和义务

• 燃气机组多余的配额可以到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出售

实施减排措施 购买CO2排放配额

燃煤机组 强制履约 燃气机组不强制履约

多余的CO2排放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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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额清缴

为降低配额缺口较大的重点排放单位所面临的履约负担，在

配额清缴相关工作中设定配额履约缺口上限

•履约缺口上限为重点排放单位经核查排放量的20%

•当重点排放单位核定的年度配额量小于经核查排放量的
80%时，其应发放配额量等于年度经核查排放量的80%；
当≥80%时，其应发放量配额量等于核定配额量

重点排放单位超过履约缺口
率上限豁免
• 豁免清缴量→补发配额量

2023年度配额预支
• 配额缺口率在10%及以上
• 经营困难无法完成履约
• 预支量不超过配额缺口量

的50%

对承担重大民生保障任务的重点排放单位，在执行履约
豁免机制和灵活机制后仍无法完成履约的，统筹研究个
性化纾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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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额结转

• 结转对象：2024年度及其之前年度配额

• 有效期：2024年度及其之前年度配额不再用于2025年度及后续年度履约

• 时间安排：结转通知书发放日~2026.6.10，通过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提交各年度碳排放

配额的结转申请

• 最大可结转量 最大可结转量 =净卖出量×结转倍率

可结转量 ≤重点排放单位期末持仓量2025年

净卖出量 =
卖出量!"#$%!"!"年度碳排放配额 +卖出量!"!#年度碳排放配额 +卖出量!"!!年度碳排放配额 +

卖出量!"!&年度碳排放配额 +卖出量!"!'年度碳排放配额
−

买入量!"#$%!"!"年度碳排放配额 +买入量!"!#年度碳排放配额 +买入量!"!!年度碳排放配额 +

买入量!"!&年度碳排放配额 +买入量!"!'年度碳排放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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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额结转

净卖出量计算时间范围：

• 2024.1.1~2025.12.31
• 计算结果小于0则净卖出量为0
结转倍率：1.2
最大可结转量计算结果向下取整

期末持仓量：

• 2025.12.31,23:59全国碳排放权注登系统显示的2019~2024年配额持仓量

• 包括注登系统中的交易可用量、登记可用量和司法冻结量

• 在注登系统中已提交履约、自愿注销等业务申请但尚未审核通过的配额量在期末持仓量计算中予以
扣除

配额结转回收与发放

• 分2次（2026年3月27日前、6月26日前）对重点排放单位提交待结转配额进行结转回收

• 于五个工作日内向重点排放单位发放与结转回收量等量的2025年度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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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mail: y-wang@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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